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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金地物业作为呼和浩特的知名物业公
司，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有何亮点工作？

金地物业内蒙古公司运营总经理陈东鑫：
在日常服务中，我们的管家从装修期开始到业
主入住，会提供空置房巡查、开窗通风、浇花、
喂养宠物等服务，时刻与业主保持联动，让他
们有贴心暖心的感受。秩序维护员也会帮助
业主提重物、护送夜间单身女性、帮助业主运
送物料、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归家等。工程部
除了日常工作外，还会帮助业主免费检测电
路、清洗暖气滤网、帮助验收装修公司装修房

屋、户内简易维修及问
题检查等。保洁员除
正常工作外，还会提供
擦拭入户门的服务。
这些服务都超出了物
业基本服务范畴，我们
统称为增值服务，回到
了 业 主 的 核 心 关 注
点。我们一直致力于
为业主提供所需服务
来提升服务品质。

物业管理关系着百姓的生活起居，更关系着社会的基层治理。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批准，《呼和

浩特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11月10日，青橙融媒民生服务平台节目围绕市民

关注的物业管理话题，邀请相关方共同进行了讨论。 □文/图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丁晨

问：《呼和浩特市住
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出
台 的 背 景 和 依 据 是 什
么？有哪些主要内容？
有何亮点工作和新完善
的内容？

市人大代表、丁香路
区域服务中心主任乌琼：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住宅小区不仅是居民
居住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
基本单元。随着居民对物业服务品质的要求
不断提高，由物业服务引发的社会管理问题
日益凸显。例如12345市民热线反映的物业
服务类投诉较多，一方面反映出以物业服务
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架构有待完善，需要重新
思考兼具自治管理、市场运行、公共服务和社
区治理等多重属性的物业服务的定位和作
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的物业服务、管
理理念和制度措施已不能完全适应现阶段的
公众要求和社会治理需求，迫切需要按照党
的二十大精神，从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角度创新制度设计，破解现实难题。

在制定过程中，主要依据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和住建部印
发的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同时也借鉴
了其他兄弟城市和地区先进经验和做法。

新条例完善了业主的合法权益，明确了
业委会应依法维护业主合法利益；建立了业
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制度；明确了物业管理委
员会的性质，规范了其行为；前期物业进入时
需要进行承接查验；规定了物业服务人承接
的前期物业服务项目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

问：如何推动解决基层治理街道社区和物
业管理工作更好地结合？

市物业服务中心董朝旺：物业管理是社会
基层治理很重要的一块内容，按照我市《加快推
进城市基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案》
的要求，鼓励社区“两委”成员与业主委员会、物
业服务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构建在社区党
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
务人员“三驾马车”协调运行的机制。

问：房子一直未装修入住，没有享受相关物
业服务，可以不交物业费吗？

市物业服务中心董朝旺：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条规定：业主应当按
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
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
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
绝支付物业费。

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

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
理期限内支付；合理期
限届满仍不支付的，物
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
或者申请仲裁。

问：物业的收费标
准 挺 高 ，但 物 业 服 务
不 达 标 ，是 否 可 以 对
物业企业服务收费进
行约束？

市物业服务中心董朝旺：业主若感觉自
己居住的住宅小区物业费质价不符，可以组
织召开业主大会就物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
和收费标准重新议定；业主发现物业服务人
提供的物业服务没有达到约定的标准，可以
向物业服务人要求改进或向主管部门反映，
也可以组织召开业主大会和物业服务人解除
物业服务合同。

问：物业是否有权
限收取停车费用或者
将小区里的某些公共
区域设定为收费车位？

玉泉区人居环境
发展促进中心宋静
霄：根据《内蒙古自治
区物业管理条例》第

六十九条规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
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
共有。

根据《呼和浩特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
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利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
者其他场地设置机动车车位、停车场的，应当
经业主大会同意，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
定，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车位、停
车场的场地使用费、收费标准、管理等事项由
业主共同决定。车位、停车场的场地使用费扣
除必要管理费用后，收益属于全体业主共有。

问：能否给我们介
绍一下业主委员会建
立的相关流程？

赛罕区人居环境
发展促进中心李刚：在
申请成立业主大会之
前，我们要掌握好小区
的一些基础信息：1.物
业管理区域证明，2.房

屋及建筑物面积清册，3.业主名册，4.建筑物规
划总平面图，5.交付使用公共设施的证明，6.物
业服务用房配置证明。

有了这些基础数据，就可以申请成立筹备
组，筹备组应当完成自身法定职责、自组成之日
起60日内首次召开业主大会，并通过管理规约、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

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应当由专有部分面
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
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
部分面积过半数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
同意。

问：我们在买房的时候都会缴纳一部分公

共维修基金，这个维修基金具体哪些情况可以
使用？

赛罕区人居环境发展促进中心李刚：根据
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 发生下列危
及房屋使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需要
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立即进行维修或者更新
改造的，经业主委员会现场查验确认后，可以直
接申请使用维修资金，包括（一）电梯故障；（二）
消防设施故障；（三）屋面、外墙渗漏；（四）二次
供水水泵运行中断；（五）排水设施堵塞、爆裂；
（六）楼体外立面存在脱落危险；（七）其他危及
房屋使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

需要应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业主
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人应当向物业项目所在地
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部门提出申请，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应急使用维
修资金书面申请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办结。应急
维修工程竣工验收后，应当将使用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总额及业主分摊情况在物业管理区域内
显著位置公示。

没有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人的，由嘎
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并组织代
修，代修费用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中列支。


